
湖 南 省 教 育 厅
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提名

2020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
（科学技术）的通知

各省属普通高校：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提名 2020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

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对照《2020

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提名工作手册》

如实填报提名书，并按照通知要求开展提名公示、报送电子版提

名材料。

请于2020年6月30日前将纸质提名材料报送至教育厅科技

处，联系人：张轶；联系电话：0731—84729829。

附件：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提名 2020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

优秀成果奖（科学技术）的通知

湖南省教育厅

2020 年 5 月 19 日


